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依教育部

表定金額

依教育部

表定金額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1/2

學費補助

3/10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7/10

學雜費補

助4/10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6/10

學雜費補

助6/10

教育部訂

定金額

學費 25,900 15,862 36,924 18,462 11,077 36,924 25,847 14,770 36,924 22,154 22,154 17,500

雜費 8,130 3,362 8,130 4,065 0 8,130 5,691 3,252 8,130 4,878 4,878 0

保險費 107 0 0 0 0 107 0 0 107 0 0 0

合計 34,137 19,224 45,054 22,527 11,077 45,161 31,538 18,022 45,161 27,032 27,032 17,500

11,024 21,062 0 18,462 25,847 0 11,077 22,154 0 14,770 14,770 19,424

0 4,768 0 4,065 8,130 0 2,439 4,878 0 3,252 3,252 8,130

121 228 228 228 228 121 228 228 121 228 228 228

3,100 3,100 3,100 3,100 3,100 3,100 3,100 3,100 0 1,100 3,100 3,100

14,245 29,158 3,328 25,855 37,305 3,221 16,844 30,360 121 19,350 21,350 30,882

學費 36,924 雜費 8,130 保險費 228 住宿費 3,100 合計 48,382

說明

一、

續辦生 新生、畢業生 續辦生 新生、畢業生

二、 書籍費 5,000 5,000 2,500 2,500

制服費 1,250 1,250 625 625

三、 生活費 60,000 50,000 30,000 25,000

合計 66,250 56,250 33,125 28,125

四、

五、

補助後住宿費

減免後應繳

給恤期滿

軍公教遺

族學生

補助比例

實際

減免

金額

減免後學費

減免後保險費

區分
軍公教遺族全公費 軍公教遺族半公費

行政院減

免學雜費-

學士班定

額補助

長庚科技大學114-2學期學雜費減免明細表(四技、二技-住校)

軍公教遺

族全公費

學生

軍公教遺

族半公費

學生

中低收入

戶學生

現役軍人

子女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學生

特殊境遇

家庭

低收入戶

學生

一般學生收費標準

減免後雜費

    減免類別

金額區分

原住民學

生

如有差異，以教育部及相關單位數據為準。

依教育部「114學年度大學校院各院系減免學雜費金額標準表」辦理，以理

農學院減免標準計算。

軍公教遺族全、半公費之其餘補助如右表，須另行報教育部申請，核准後

直接撥入學生帳戶，故不列入上表計算。

住宿費原為8,100元，由行政院補貼校內住宿費5,000元，低收、中低收補

貼7,000元；另低收再由學校補助1,100元。(以實繳金額為限)

學士班定額補助可與大專弱勢助學金同時請領。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依教育部

表定金額

依教育部

表定金額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1/2

學費補助

3/10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7/10

學雜費補

助4/10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6/10

學雜費補

助6/10

教育部訂

定金額

學費 25,900 15,862 36,924 18,462 11,077 36,924 25,847 14,770 36,924 22,154 22,154 17,500

雜費 8,130 3,362 8,130 4,065 0 8,130 5,691 3,252 8,130 4,878 4,878 0

保險費 107 0 0 0 0 107 0 0 107 0 0 0

合計 34,137 19,224 45,054 22,527 11,077 45,161 31,538 18,022 45,161 27,032 27,032 17,500

11,024 21,062 0 18,462 25,847 0 11,077 22,154 0 14,770 14,770 19,424

0 4,768 0 4,065 8,130 0 2,439 4,878 0 3,252 3,252 8,130

121 228 228 228 228 121 228 228 121 228 228 2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145 26,058 228 22,755 34,205 121 13,744 27,260 121 18,250 18,250 27,782

學費 36,924 雜費 8,130 保險費 228 住宿費 0 合計 45,282

說明

一、

續辦生 新生、畢業生 續辦生 新生、畢業生

二、 書籍費 5,000 5,000 2,500 2,500

制服費 1,250 1,250 625 625

三、 生活費 60,000 50,000 30,000 25,000

四、 合計 66,250 56,250 33,125 28,125

五、

軍公教遺族半公費

，以理農學院減免標準計算。

軍公教遺族全、半公費之其餘補助如右表，須另行報教育部申請

核准後直接撥入學生帳戶，故不列入上表計算。

無法整除者採四捨五入計算。

區分
軍公教遺族全公費

減免後學費

減免後雜費

學士班定額補助可與大專弱勢助學金同時請領。

住宿費

減免後應繳

一般學生收費標準

依教育部「114學年度大學校院各院系減免學雜費金額標準表」

如有差異，以教育部及相關單位數據為準。

行政院減

免學雜費-

學士班定

額補助

長庚科技大學114-2學期學雜費減免明細表(四技、二技-未住校)

減免後保險費

    減免類別

金額區分

原住民學

生

給恤期滿

軍公教遺

族學生

軍公教遺

族全公費

學生

軍公教遺

族半公費

學生

現役軍人

子女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學生

低收入戶

學生

中低收入

戶學生

特殊境遇

家庭

補助比例

實際

減免

金額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依教育部

表定金額

依教育部

表定金額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1/2

學費補助

3/10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7/10

學雜費補

助4/10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6/10

學雜費補

助6/10

教育部訂

定金額

學費 25,900 15,862 36,924 18,462 11,077 36,924 25,847 14,770 36,924 22,154 22,154 17,500

雜費 6,504 3,362 6,504 3,252 0 6,504 4,553 2,602 6,504 3,902 3,902 0

保險費 107 0 0 0 0 107 0 0 107 0 0 0

合計 32,511 19,224 43,428 21,714 11,077 43,535 30,400 17,372 43,535 26,056 26,056 17,500

11,024 21,062 0 18,462 25,847 0 11,077 22,154 0 14,770 14,770 19,424

0 3,142 0 3,252 6,504 0 1,951 3,902 0 2,602 2,602 6,504

121 228 228 228 228 121 228 228 121 228 228 228

1,480 1,480 1,480 1,480 1,480 1,480 1,480 1,480 0 0 1,480 1,480

12,625 25,912 1,708 23,422 34,059 1,601 14,736 27,764 121 17,600 19,080 27,636

學費 36,924 雜費 6,504 保險費 228 住宿費 1,480 合計 45,136

說明

一、

續辦生 新生、畢業生 續辦生 新生、畢業生

二、 書籍費 5,000 5,000 2,500 2,500

制服費 1,250 1,250 625 625

三、 生活費 60,000 50,000 30,000 25,000

合計 66,250 56,250 33,125 28,125

四、

五、

長庚科技大學114-2學期學雜費減免明細表(實習未住校-四護301-10班、四妝401班第2梯、二護201-6班、二幼201班、二高201班、二妝201-2班第2梯)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學生

低收入戶

學生

中低收入

戶學生

特殊境遇

家庭

    減免類別

金額區分

原住民學

生

給恤期滿

軍公教遺

族學生

軍公教遺

族全公費

學生

軍公教遺

族半公費

學生

現役軍人

子女

軍公教遺族全公費 軍公教遺族半公費

軍公教遺族全、半公費之其餘補助如右表，須另行報教育部申請，核准後

直接撥入學生帳戶，故不列入上表計算。

一般學生收費標準

行政院減

免學雜費-

學士班定

額補助

補助比例

實際

減免

金額

減免後學費

減免後雜費

減免後保險費

補助後住宿費

減免後應繳

住宿費原為6,480元，由行政院補貼校內住宿費5,000元，低收、中低收補

貼6,480元。(以實繳金額為限)

學士班定額補助可與大專弱勢助學金同時請領。

如有差異，以教育部及相關單位數據為準。

依教育部「114學年度大學校院各院系減免學雜費金額標準表」辦理，以理

農學院減免標準計算。
區分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依教育部

表定金額

依教育部

表定金額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1/2

學費補助

3/10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7/10

學雜費補

助4/10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6/10

學雜費補

助6/10

教育部訂

定金額

學費 25,900 15,862 36,924 18,462 11,077 36,924 25,847 14,770 36,924 22,154 22,154 17,500

雜費 6,504 3,362 6,504 3,252 0 6,504 4,553 2,602 6,504 3,902 3,902 0

保險費 107 0 0 0 0 107 0 0 107 0 0 0

合計 32,511 19,224 43,428 21,714 11,077 43,535 30,400 17,372 43,535 26,056 26,056 17,500

11,024 21,062 0 18,462 25,847 0 11,077 22,154 0 14,770 14,770 19,424

0 3,142 0 3,252 6,504 0 1,951 3,902 0 2,602 2,602 6,504

121 228 228 228 228 121 228 228 121 228 228 2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145 24,432 228 21,942 32,579 121 13,256 26,284 121 17,600 17,600 26,156

學費 36,924 雜費 6,504 保險費 228 住宿費 0 合計 43,656

說明

一、

續辦生 新生、畢業生 續辦生 新生、畢業生

二、 書籍費 5,000 5,000 2,500 2,500

制服費 1,250 1,250 625 625

三、 生活費 60,000 50,000 30,000 25,000

四、 合計 66,250 56,250 33,125 28,125

五、

原住民學

生

低收入戶

學生

中低收入

戶學生

特殊境遇

家庭

給恤期滿

軍公教遺

族學生

軍公教遺

族全公費

學生

軍公教遺

族半公費

學生

現役軍人

子女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學生

實際

減免

金額

減免後學費

減免後雜費

減免後保險費

    減免類別

金額區分

如有差異，以教育部及相關單位數據為準。

行政院減

免學雜費-

學士班定

額補助

長庚科技大學114-2學期學雜費減免明細表(實習未住校-四護301-10班、四妝401班第2梯、二護201-6班、二幼201班、二高201班、二妝201-2班第2梯)

軍公教遺族全公費

學士班定額補助可與大專弱勢助學金同時請領。

軍公教遺族半公費

，以理農學院減免標準計算。

軍公教遺族全、半公費之其餘補助如右表，須另行報教育部申請

核准後直接撥入學生帳戶，故不列入上表計算。

無法整除者採四捨五入計算。

住宿費

減免後應繳

一般學生收費標準

依教育部「114學年度大學校院各院系減免學雜費金額標準表」
區分

補助比例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依教育部

表定金額

依教育部

表定金額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1/2

學費補助

3/10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7/10

學雜費補

助4/10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6/10

學雜費補

助6/10

學費 25,900 15,862 32,973 16,487 9,892 32,973 23,081 13,189 32,973 19,784 19,784

雜費 8,500 3,362 13,604 6,802 0 13,604 9,523 5,442 13,604 8,162 8,162

保險費 107 0 0 0 0 107 0 0 107 0 0

合計 34,507 19,224 46,577 23,289 9,892 46,684 32,604 18,631 46,684 27,946 27,946

7,073 17,111 0 16,486 23,081 0 9,892 19,784 0 13,189 13,189

5,104 10,242 0 6,802 13,604 0 4,081 8,162 0 5,442 5,442

121 228 228 228 228 121 228 228 121 228 2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12,298 27,581 228 23,516 36,913 121 14,201 28,174 121 18,859 18,859

學費 32,973 雜費 13,604 保險費 228 住宿費 0 合計 46,805

說明

一、

續辦生 新生、畢業生 續辦生 新生、畢業生

二、 書籍費 5,000 5,000 2,500 2,500

生活費 60,000 50,000 30,000 25,000

三、 合計 65,000 55,000 32,500 27,500

四、

長庚科技大學114-2學期學雜費減免明細表(碩班-未住校)

    減免類別

金額區分

原住民學

生

給恤期滿

軍公教遺

族學生

軍公教遺

族全公費

學生

軍公教遺

族半公費

學生

現役軍人

子女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學生

低收入戶

學生

中低收入

戶學生

特殊境遇

家庭

補助比例

實際

減免

金額

減免後學費

減免後雜費

減免後保險費

住宿費

減免後應繳

一般學生收費標準

依教育部「114學年度大學校院各院系減免學雜費金額標準表」辦理
區分

無法整除者採四捨五入計算。

如有差異，以教育部及相關單位數據為準。

軍公教遺族全公費 軍公教遺族半公費

，以理農學院減免標準計算。

軍公教遺族全、半公費之其餘補助如右表，須另行報教育部申請，

核准後直接撥入學生帳戶，故不列入上表計算。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依教育部

表定金額

依教育部

表定金額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1/2

學費補助

3/10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7/10

學雜費補

助4/10

學雜費全

額補助

學雜費補

助6/10

學雜費補

助6/10

學費 25,900 15,862 32,973 16,487 9,892 32,973 23,081 13,189 32,973 19,784 19,784

雜費 8,500 3,362 13,604 6,802 0 13,604 9,523 5,442 13,604 8,162 8,162

保險費 107 0 0 0 0 107 0 0 107 0 0

合計 34,507 19,224 46,577 23,289 9,892 46,684 32,604 18,631 46,684 27,946 27,946

7,073 17,111 0 16,486 23,081 0 9,892 19,784 0 13,189 13,189

5,104 10,242 0 6,802 13,604 0 4,081 8,162 0 5,442 5,442

121 228 228 228 228 121 228 228 121 228 228

3,100 3,100 3,100 3,100 3,100 3,100 3,100 3,100 0 1,100 3,100

15,398 30,681 3,328 26,616 40,013 3,221 17,301 31,274 121 19,959 21,959

學費 32,973 雜費 13,604 保險費 228 住宿費 3,100 合計 49,905

說明

一、

續辦生 新生、畢業生 續辦生 新生、畢業生

二、 書籍費 5,000 5,000 2,500 2,500

生活費 60,000 50,000 30,000 25,000

三、 合計 65,000 55,000 32,500 27,500

四、 如有差異，以教育部及相關單位數據為準。

長庚科技大學114-2學期學雜費減免明細表(碩班-住校)

    減免類別

金額區分

原住民學

生

給恤期滿

軍公教遺

族學生

軍公教遺

族全公費

學生

軍公教遺

族半公費

學生

現役軍人

子女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學生

低收入戶

學生

中低收入

戶學生

特殊境遇

家庭

補助比例

實際

減免

金額

減免後學費

減免後雜費

軍公教遺族全公費 軍公教遺族半公費

軍公教遺族全、半公費之其餘補助如右表，須另行報教育部申請，

核准後直接撥入學生帳戶，故不列入上表計算。

住宿費原為8,100元，由行政院補貼校內住宿費5,000元，低收、中

低收補貼7,000元；另低收再由學校補助1,100元。(以實繳金額為限)

減免後保險費

補助後住宿費

減免後應繳

一般學生收費標準

區分
依教育部「114學年度大學校院各院系減免學雜費金額標準表」辦理

，以理農學院減免標準計算。



學制 二技 四技 研究所

科系 各系 各系 高照所、健科所

年級 1~2 1~4 1~4

學費 36,924 36,924 32,973

雜費 8,130 8,130 13,604

保險費 228 228 228

住宿費 8,100 8,100 8,100

合計 53,382 53,382 54,905
未住宿-合計 45,282 45,282 46,805

長庚科技大學114-2學期學雜費明細表(1140618)

各學制年級一般學生學雜費收費標準



二技、四技

(弱勢助學金)
行政院減免學雜費

-學士班定額補助
合計

研究所

(弱勢助學金)

第一級 30萬以下 17,500

第二級 超過30萬～40萬以下 13,500

第三級 超過40萬～50萬以下 11,000

第四級 超過50萬～60萬以下 8,500

第五級 超過60萬～70萬以下 6,000

第六級 超過70萬～90萬以下 7,500 17,500 25,000 無

第七級 超過90萬 無 17,500 17,500 無

長庚科技大學114學年大專弱勢助學金及定額補助明細表

說明：

一、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給付標準辦理。(表列為學期金額)

二、行政院減免學雜費-學士班定額補助可與大專弱勢助學金同時請領。

四、本校林口校區日間部大專弱勢學生助學金承辦人：王文進，分機1514。

申請資格

(家庭年收入)

10,000 27,50017,500

三、如有差異，以教育部及相關單位數據為準。


